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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設定，讓電腦可與行動裝
幕上的安裝指示進行操作。

檔案
數位相片、影片，請先在相
置，並將檔案或整個資料夾

服器」。 

容媒體檔案的資料夾指定為
夾。當您將新的媒體檔放到
家用媒體伺服器」會將這些媒
後自動更新這些媒體檔。

傳輸至您的手機
容電腦上的 「家用媒體伺服

用 「家用多媒體伺服器」應用
功能表中選擇您的手機。
體檔資料庫。

行動裝置的選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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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：請務必啟用其中一種可用的加密方
法，以增加無線區域網路連線的安全性。使
用加密可減少他人未經授權存取您的資料的
風險。

「家用媒體伺服器」會透過無線區域網路，使用萬
用隨插即用 (UPnP) 架構連線到相容的裝置。萬用隨
插即用 (UPnP) 架構使用無線區域網路連線的安全設
定。 

使用 「家用媒體伺服器」，您可以在相容的電腦輕
鬆地為音樂、圖片和影片檔編輯目錄。您可以建立
自訂的音樂播放清單、相簿和影片收藏。您可以將
相容的媒體檔案傳輸到您的手機，並從手機將檔案
備份至您的電腦。您可以將您的手機做為遙控器使
用，在支援萬用隨插即用 (UPnP) 的 「網路家用媒
體播放器」（例如：電腦、電視或音響系統），顯
示手機或電腦中的媒體檔案。

在電腦安裝家用媒體伺服器
請使用行動電話提供的 CD-ROM，將 「家用媒體
伺服器」應用程式安裝至相容的電腦中。「家用媒
體伺服器」需要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或 
Windows XP 作業系統的支援。若您的電腦有防火

牆保護，您可能需要變
置一同運作。請遵照螢

管理您的媒體
要追蹤管理您的音樂、
容電腦上找出檔案的位
新增至 「家用媒體伺

您可以將電腦上儲存相
「監視」 (watch) 資料
「監視」資料夾中，「
體檔新增至資料庫，然

將檔案從電腦
1 使用手機連線至相

器」。
於相容的電腦上使
程式時，請在裝置

2 選擇您想傳輸的媒
3 選擇一個媒體檔。
4 選擇將檔案傳輸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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伺服器」的詳細資訊，請至 
nokia，或在 「家用媒體伺服
 以開啟 「說明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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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檔案從您的手機傳輸至電腦
1 使用手機連線至相容電腦上的 「家用媒體伺服

器」，或在相容的電腦上使用 「家用媒體伺服
器」應用程式時，請在裝置功能表中選擇您的手
機。

2 選擇您想傳輸的檔案。
3 選擇將檔案傳輸至相容電腦上 「家用媒體伺服

器」的選項。

在其他裝置中顯示電腦裡的檔案
您可以將您的手機做為遙控器使用，從您家用網路
中其他支援萬用隨插即用 (UPnP) 的裝置，在相容電
腦的 「家用媒體伺服器」顯示相容的媒體檔。例
如，您可以透過支援萬用隨插即用 (UPnP) 多媒體接
收器的家用音訊系統，使用您的手機來遙控播放儲
存在電腦中的相容音樂檔。

使用手機遙控媒體檔

1 使用手機連線至相容電腦上的 「家用媒體伺服
器」。

2 選擇包含您要遙控之檔案的媒體資料庫。
3 選擇一個媒體檔。
4 選擇顯示檔案的相容裝置。

更多相關資訊
如需更多 「家用媒體
www.simplecenter.net/
器」應用程式中按 F1

www.simplecenter.net/nokia
www.simplecenter.net/nok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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